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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財務金融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養

理論與實務兼備之人才，增進學校與企業之互動，使人才培育更能符合產

業需求，並增加學生之就業機會，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本

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審議有關學生校外實習之課程規劃、審查實習單位資格、督導校外實習

工作、處理校外實習爭議及其他有關學生校外實習之重要事項，本系特成立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以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有關工作，其組

織要點另定之。 

三、校外實習課程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學生及選修本系為雙學位之外系生。 

四、校外實習課程，指開設下列任一型態之課程： 

(一)寒暑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 2 學分（含）以上之校外實習課程（於 8

週內完成為原則），含本系自訂之定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學

生實習成績及學分之計算，併入寒暑假期間結束後之次學期。 

(二)學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至多 9 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於 4.5 個月內

完成為原則），修讀實習課程期間，除參加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

活動等外，學生應全時於實習機構實習；學生實習成績及學分之計算

併入當學期。 

校外實習時數以 80 小時認列為 1 學分為原則。校外實習課程之開設，悉依

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之規定辦理。 

五、實習單位須為與本系專業科目相關之機構，由機構主動向本系提出實習合

作申請，或由本系教師推薦實習機構，或由學生自行尋找實習機構，並填

妥「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及「實習機構評估表」，送交本系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核通過，並應與本系簽訂「實習/學習計畫合約

書」，始能成為本系之實習單位。 

六、實習機構安排與審核 

(一)本系於開課學期前一定期間陸續公告校外實習申請截止日期、校外實

習說明會日期及詳細之實習機會（包括企業名稱、地點、實習名額、

實習單位簡介及實習課程規劃），以供學生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實習訓

練計畫內容；並視實際需要安排實習機構蒞校，由學生與實習機構主

管面談確認。 

(二)有意願參與並已確認實習機構之學生，應填具「學生實習申請表」及

「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於校外實習申請截止日前回執本系，經本會

審核後核定，始能認定。 



七、學生於實習前，除實習單位有辦理勞健保外（有提供薪資），應辦理學生意

外保險。任課教師對擬參加實習的學生應舉辨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將有

關實習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八、實習期間考勤 

(一)校外實習課程視同正式課程，出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實習

期間無故曠職逾三天（含）者，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 

(二)實習期間請假應附證明文件，向實習機構主管請假核准，並於一週內

向實習任課教師報備。由學校核准之公假，依校方核准文件向實習單

位辦理請假手續。另因故事先請假者，仍需補足實習機構所要求之時

數。 

九、學生實習期間，均需接受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單位所派之督導人員，共同

輔導學生實務實習，實習輔導教師應輔導的內容如下： 

(一)填寫「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書」訂定確實有效的實習內容，並負責實習

的實際推動。 

(二)與實習機構共同協助學生制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並進行審查、追

蹤及考核其計畫的執行情形。 

(三)輔導教師應定期前往各實習機構，並填寫「輔導訪視紀錄表」，送本系

備查，實際瞭解學生實習過程所遭遇之問題，並與實習機構檢討及協

助解決，其訪視原則如下： 

1、寒/暑期實習：應赴實習機構訪視至少一次。 

2、學期實習：應赴實習機構訪視至少二次。 

(四)輔導教師如發現實習機構不適合學生時，應重新尋找實習機構，並輔

導學生填寫「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經本會審核後始得轉換實習機

構，轉換實習機構以乙次為限。若學生不接受輔導教師之轉介，則其

實習成果不得計入修課成績，因此造成個人學期成績不及格等後果，

則由該生自行承擔。 

(五)實習期間，實習機構若評估學生適應及狀況不佳時，經輔導教師與學

生溝通後仍無法改善，提經本會同意者，得終止實習。 

(六)確認學生及實習機構填寫相關問卷，並評閱學生實習雙週記與實習報

告。 

十、實習學生應注意及遵循事項如下： 

(一)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均需接受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單位督導人員之輔

導。 

(二)學生於實習前向本會提出申請，經審核後核定，始能認定。實習期間，

除依本辦法及本校相關規定完成實習課程，學生應依實習單位各項規

定完成實習課程。 

(三)與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共同制定與確認「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應讓實習單位督導及實習輔導教師瞭解學生的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

難。 

(五)應遵守社會工作倫理及實習單位各項行政規定。 

(六)實習期間，因故事先請假者，仍需補足實習機構所要求之時數，並於

一週內向實習輔導教師報備。 

(七)未參加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或實習期間無故缺曠逾達三天，無正當理

者，取消實習資格。 

(八)實習結束須繳交實習報告（含相關表單），並填寫本校提供之「學生滿

意度問卷調查」等相關問卷。 

十一、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一) 校外實習課程成績評定於實習期滿後，實習單位應填寫校外實習成

果評量表，該項成績佔學期總成績 50%。學生另外撰寫書面報告交由

本系實習輔導老師評定分數，該項成績佔學期總成績 50%。 

(二) 實習期間內，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實習，否則實習成績以不及格

計算。 

(三) 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

外，實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學習等各項報告列入重要評核。 

(四) 輔導老師將實習報告評核計算成績後送交教務處，實習報告置於各

系辦公室存查。 

十二、學生遇有轉換實習機構或特殊情況終止實習者，應檢具完整證明及實習

報告（含表件），經實習輔導老師及本會審核同意，學生之校外實習時

數得採累積時數計算，並依本校「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規定辦理認

抵。 

十三、學生校外實習期間若遇緊急事故，由學生及實習機構立即通知實習機構

主管及輔導教師請求報警、送醫等處理，以便協助醫療、報案或保險等

相關事宜。輔導教師應立即向本系主任、學務處主管報告，並通知導師

及該生家長，若涉及法律責任問題，必要時得請本校法律諮詢、教育部

或勞動部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助處理。 

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校外實習課程開設準則

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本校學

生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財務金融系校外實習作業規範及流程 

一、依據 

為求精進本系專業財務金融實作教育效能，整合知識與就業技能，並推展

建教合作，結合學術理論和實務，使學生熟稔財務金融實務運作，兼利於學生

探索職場，提升就業職能，特依據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訂定校外實習作業

規範及流程。依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財務金融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校外實習課程適用對象為本系日間部

學生及選修本系為雙學位之外系生。 

二、實習選修學分 

本系開設寒暑假期間實習及學期實習之相關實習選修課程，寒暑期實習，

學生實習成績及學分計算併入寒暑假期間結束後之次學期；學期間實習，學生

實習成績及學分之計算併入當學期。 

（一）、校外實習課程名稱： 

(1)校外實習(一) ~ (九)：學分認列1~9學分。 

(2)校外實習(十) ~ (十八)：學分認列1~9學分。 

(3)本系實習時數每滿80小時為1學分。 

（二）、與實習機構簽訂契約時，必須先確認實習時數，實習期間超過原訂簽約

實習時數，超出之時數不予額外認列學分。 

（三）、學生實習單位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不得變更，變更者視同放棄

實習，學分不予認列。 

依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及其作業規範，申請校外實習之學生，應經

校外實習委員會遴選審核通過，始得至校外實習並修習實習課程。選修校外實

習課程之學生應於同一實習機構連續實習並完成所規定之實習時數，經考核成

績及格，方可取得選修學分。如有特殊原因不克完成規定時數實習，應由學生

立即向實習輔導老師報告，經課程委員會會議同意後，視個案採取補救措施；

學生逾時反映或處理延誤者，視同未完成實習，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 

實習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視同一般正常上課，出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

目。實習期間無故曠職逾三天(含)者，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學生請假需附證

明文件，經實習主管核准。由學校核准之公假，依校方核准文件向實習單位辦

理請假手續。另因故事先請假者，仍需補足實習機構所要求之時數。 

 



三、實習作業流程 

建議

時程 
承辦人(單位) 工作項目 填寫表單 

實 

習 

前 

企業 
實習單位主動提出實習需求或本系

邀請實習單位提供實習工作 

01.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 

02.實習機構評估表 

教學單位 實習機構評估及開課規劃 03.開設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書 

輔導老師/企業 
實習單位及實習生媒合並簽定校外

實習合約 

04.實習計畫合約書-有提供薪資 

05.實習計畫合約書-無提供薪資 

(上述合約 2擇 1) 

06.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含三方簽

名) 

學生 
學生繳交校外實習申請表及家長同

意書給輔導老師 

07.校外實習申請表 

08.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09.自行選擇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書

家長同意書 

系辦或企業 視情況辦理學生保險 

※有薪資實習須於合約內註明提供

勞健保 

※無薪資合約提供意外險 100 萬 

教學單位/ 

實習委員會 

上述表件彙整繳交系辦，由系辦提

案至校外實習委員會議審議。 
財務金融系實習委員會 

輔導老師 

任課教師應於實習開始前，對擬參

加實習的學生召開校外實習行前說

明會，將有關實習規定、安全注意

事項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詳細

說明，俾讓實習學生瞭解遵循。 

10.實習行前說明會及安全講座 

實 

習 

中 

企業 

輔導老師 

1. 每位學生均需接受實習輔導教

師及實習單位所派之督導人

員，共同輔導學生實務實習 

2. 輔導老師定期電訪或不定期赴

實習單位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以

落實校外實習之專精要求 

12.實習輔導訪視記錄表 

學生 

1. 實習學生校外實習課程視同一

般正常上課，出勤記錄列入實習

成績評核項目。實習期間無故曠

職逾三天(含)者，實習成績以不

及格計。 

2. 學生請假需附證明文件，經實習

 



主管核准。由學校核准之公假，

依校方核准文件向實習單位辦

理請假手續。另因故事先請假

者，仍需補足實習機構所要求之

時數。 

實 

習 

後 

企業 

輔導老師 

學分成績計算 

1. 本課程之成績評定於實習期滿

後，實習單位應填寫「校外實習

成績考評表」及「實習機構對實

習學生與實習課程滿意度問

卷」，該項成績佔學期總成績

50%。學生另外撰寫書面報告「校

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學生對

實習課程滿意度問卷」及「實習

工作紀錄表」交由本系實習輔導

老師評定分數，該項成績佔學期

總成績 50% 

2. 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

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

告外，實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學

習等各項報告列入重要評核。 

16.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20.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與實習課

程滿意度問卷(實習機構反饋) 

學生 

1. 實習過程中須定期撰寫工作報

告及工作紀錄表，並於實習結束

後一週內撰寫完整之實習報

告，分別送請實習機構主管及任

課教師評閱。 

2. 學生填寫實習課程滿意度問卷

調查 

17.校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 

18.對實習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19.實習工作紀錄表 

教學單位 
收齊表單 01~20 實習表單，並編製

成冊，作為經驗傳承。 
 

四、實習課程工作事項 

(一)、實習單位須為與本系專業科目相關之機構，由機構主動向本系提出實習

合作申請，或由本系教師推薦實習機構，或由學生自行尋找實習機構，

並填妥「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及「實習機構評估表」，送交本系學生

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核通過，並應與本系簽訂「實習/

學習計畫合約書」，始能成為本系之實習單位。 

(二)、本系於開課學期前一定期間陸續公告校外實習申請截止日期、校外實習

說明會日期及詳細之實習機會（包括企業名稱、地點、實習名額、實習

單位簡介及實習課程規劃），以供學生瞭解實習工作環境及實習訓練計



畫內容；並視實際需要安排實習機構蒞校，由學生與實習機構主管面談

確認。 

(三)、實習單位負責實習學生工作項目之規劃、安排、分配、報到、訓練及輔

導。 

(四)、實習單位安排工作項目應以學生之健康與安全無虞為原則。 

(五)、本系與實習單位雙方應協議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明確規範雙方權

利與義務。未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者不得認定學分。 

五、實習行前說明會及安全講習 

學生前往校外實習前，輔導老師應召開學生實習行前說明會，說明實習規

定、安全注意事項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並視需要安排實習單位專業人員到

校辦理講習。實習學生應予參加，以了解實習規定、安全注意事項及生活作息

等注意事項並遵循。 

六、實習期間薪資及費用 

學生校外實習原則上為無給職，但實習機構亦可給與薪資、津貼或依其工

作表現發給獎金以資鼓勵。實習機構給與薪資則學生與雇主間為僱傭關係，各

項權利及義務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實習學生於實習前間ㄧ切之膳宿、旅費、雜費、…保險費等，除實習機構

另有規定者外，均由學生自行負擔。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必須辦理意外保險，

並於實習前完成投保。 

七、家長同意書 

實習學生於實習申請期間應填具校外實習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保證

督促學生確實遵守實習規定事項。 

八、實習生輔導 

(一)、實習期間由本系輔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擔任各實習學生之指導老師，

督導實務實習及技能指導等工作。 

(二)、實習期間輔導老師應不定期赴實習單位訪視實習學生或以電話查訪，以

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並進行必需之輔導、溝通及聯繫工作。如發現異常

現象應立即通知學生家長及校方，即時採取有效措施以防範未然。 

九、實習生工作紀律 

(一)、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 



(二)、上班時保持服裝儀容整潔。 

(三)、遵守實習單位所安排之工作及作息等各項規定 

(四)、請假須先經實習單位主管同意。 

(五)、確實遵守學校有關學生生活管理之校規及本要點之規定，共同維護校譽。 

十、實習考評與檢討 

(一)、實習期滿後，實習單位應填寫校外實習成果評量表，該項成績佔學期總

成績50%。學生另外撰寫「校外實習學生心得報告」、「學生對實習課程

滿意度問卷」及「實習工作紀錄表」交由本系實習輔導老師評定分數，

該項成績佔學期總成績50%。實習單位應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前執回本

系，納入學生校外實習選修課程之成績。 

(二)、實習期間內，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實習，否則實習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三)、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外，

實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學習等各項報告列入重要評核。 

十一、保密規定 

為顧及實習單位之業務機密，本系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參加實習所知

悉實習單位之業務機密，不得洩漏、揭露、轉述或公開發表。對於違反保密規

定之實習學生或輔導老師，除需負法律責任外，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校規處分。 

十二、校外實習安全注意事項 

(一)、校外實習之工作性質應與本科系所學之課程相符合，切勿從事非法或危

險之行為，並注意自身之安全。 

(二)、實習期間應確實恪遵本校相關規定。 

(三)、與實習單位同仁之相處應融洽和善，如遇有糾紛或不愉快之情事，應報

請實習單位主管協商處理並與本系輔導老師連絡。 

(四)、實習期間注意自身安全維護，如遇性騷擾及不合理事項，因隨時告知本

系輔導教師。 

(五)、對於不熟悉的儀器設備，在操作使用前應確實了解其相關說明，並請實

習單位主管或有經驗的同仁在旁協助指導，以維護個人安全與權利義

務。 

(六)、在校外之生活，應多注意自身的安全，隨時與家人、師長保持連絡。 

十三、其他 

實習期間經本系與實習單位協議確定後，得就計畫之未盡事宜，另訂應行



注意事項，並不定期協調檢討各項實習措施，期使建教合作更臻完善。 

(一)、『重要事項』登入本校「實習就業e化平台(http://get.ntub.edu.tw)」

作個人履歷維護、應徵管理(投遞、應徵、面試...等功能)。 

      ※登入方式-校內google帳號 或 ID登入 

(二)、實習成績不及格者，不得重修校外實習課程。但特殊原因經本系系主任

許可者，不在此限。 

(三)、任課教師如發現實習機構不適合學生時，應重新尋找實習機構，其已實

習時數不予承認。 

(四)、若學生特殊原因或實習機構歇業、倒閉等無法歸咎於之，得終止實習，

由系所協助轉介至其他機構接續完成；若學生不接受轉介，則其實成果

不得計入修課成績，因此造成個人學期績不及格等後果，則由該生自行

承擔。 

(五)、全學期均在校外實習機構實習，僅修校外實習課程一門， 無其它必修、

選修、通識及體育等課程始得提出申請，得申請退雜費五分之一。 

 


